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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2023 年 07月 12日 14:30  

二、会议地点：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 2000 号 22层 

三、召集人：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主持人：按照公司《章程》规定主持召开 

  

会议议程： 

（一）宣布会议开始，介绍股东大会的出席情况； 

（二）推选监票人、计票人； 

（三）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议案名称 

1 关于延长公司配股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配股

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四）股东发言； 

（五）现场投票表决； 

（六）统计表决结果； 

（七）宣布投票表决结果及股东大会决议； 

（八）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九）宣布会议结束。 

 

 

 

 

 

 

 



 

 

 

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

股东大会的顺利进行，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证监会公告[2022]13 号)等文件要求，特制定本须知。 

一、董事会以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

为原则，认真履行《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规定的职责。 

二、股东大会设秘书处,具体负责股东大会程序方面的事宜。 

三、公司董事会以维护股东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

认真履行《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职责。 

四、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同时，

股东必须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和扰乱股东大会正常秩

序。 

五、股东要求在股东大会上发言，必须于会前向股东大会秘书处登记，并填

写“发言登记表”由股东大会秘书处按持股数排序依次安排发言。股东大会发言

人数以十人为限，超过十人时，取持股多的前十名。 

六、股东发言时应先报告所持有的股份数及姓名，并按言简意赅的原则阐述

观点和建议。 

七、本次股东大会采用记名方式投票表决。股东大会的普通议案进行普通表

决，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股东每一股股份享有一

票表决权；选举董、监事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在选举

两名以上董、监事时，股东所持的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监事总人数相等的投

票权，股东既可以用所有的投票权集中投票选举一人，也可以分散投票选举数人，

按得票多少依次决定董、监事入选的表决制度，通过这种局部集中的投票方法，

可以使中小股东选出自己满意的董、监事，避免控股股东垄断全部董、监事的选

任。 

八、本公司聘请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九、在股东大会进行过程中如有意外情况发生，公司董事会有权作出紧急处

理，以保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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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关于延长公司配股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本公司于 2022 年 7月 14日召开的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2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证券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配股

公开发行证券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作出相应股东大会决议（以下简称“本

次配股决议”），本次配股决议的有效期为自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截止目前本次配股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的批复。鉴于公

司尚未完成本次配股发行，为保证本次配股工作的顺利进行，现提请股东大会同

意将本次配股决议的有效期延长至自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十二个

月，即延长至 2024 年 7月 13日止。 

除本次审议事项外，本次配股的其他内容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三次

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 2022 年第三次会议、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

八届董事会 2023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 2023年第一次会议以及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配股相关议案保持不变。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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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

权办理本次配股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本公司于 2022 年 7月 14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配股相关事宜的

议案》，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配股相关事宜中部分

授权的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鉴于中国证监会于 2023年 2月 17日发布了《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注册管理办法》”）等文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于 2023

年 3月 13日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配股具体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

据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

办理本次配股相关事宜中部分授权的有效期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

效。 

截止目前本次配股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的批复。鉴于公

司尚未完成本次配股发行，为保证本次配股工作的顺利进行，现提请股东大会同

意将授权有效期延长至自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十二个月。即延长

至 2024 年 7月 13日止。除延长授权有效期外，本次配股授权方案的其他内容保

持不变。 

除本次审议事项外，本次配股的其他内容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三次

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 2022 年第三次会议、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

八届董事会 2023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 2023年第一次会议以及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配股相关议案保持不变。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